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

４６８

万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４０

号文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

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２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但符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另有规定的，可以豁免遵守该承诺。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有关要求，证券公司在申请

ＩＰＯ

上市监管意见书前三

年内发生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的，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增持的， 承诺自持股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转让，其他新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承诺自持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股东所持

股权因证券公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等特殊原因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生股权变更

的，不视为违反承诺。 持股日按照股权变更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或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之日确认。

４

、根据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

办法》和《关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确认及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对于

国有股东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将承继国有股东的锁定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第

３

条承诺，公司本次有

４６８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人

本次流通前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流通后限售股份

数量

１

福州富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北京市中天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７８０

，

０００ ７８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福州富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受让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根据上述承

诺第

３

点，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市流通。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

，

９６５．６ －４６８ ６６

，

４９７．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３

，

０３４．４ ＋４６８ １５３

，

５０２．４

三

、

总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４

股票简称：

ＳＴ

建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会议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０．９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出席了会议，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主持。

３

、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

告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

告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

３６

，

７８３

，

９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审议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在交通银行陕西省分

行办理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西安分行办理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１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

作制度的议案

》

７２

，

０９６

，

８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以上第六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本项议案表

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斌、贺伟平为本次会议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提案人主

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３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

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三）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

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

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

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

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

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信函

以收到邮戳为准）。

５

、登记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３１３０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

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４３

投票简称：金洲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一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议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５．００

元

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议案

７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７．１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金洲集团签署

《

关于采购设备零部件的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７．０１

元

７．２

《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与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

公司签订

＜

关于管道销售及防腐加工销售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７．０２

元

７．３

关于公司与成都金洲管道有限公司签署

《

２０１２

年经销协议书

》

的议案

７．０３

元

议案

８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００

元

议案

９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任意一种表决方

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

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

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

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

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金洲管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

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叶莉、吴巍平

联系部门：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

邮编：

３１３０００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

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内容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６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１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金洲集团签署

《

关于采购设备零部件的框架

协议

》

的议案

７．２

《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与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

限公司签订

＜

关于管道销售及防腐加工销售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７．３

关于公司与成都金洲管道有限公司签署

《

２０１２

年经销协议书

》

的议案

８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

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

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个人）持有”金洲

管道”（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股票 股，现登记参加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75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1.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收到青岛海事法院送达的中交一航局第二

工程有限公司诉海阳港务有限公司船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诉状和《青岛海

事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 青海法海商初字第

490

号】、《青岛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

【（

2012

）青海法保字第

160

号】。

二、案件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青岛市福州南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杨正云

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海阳港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被告支付履约保证金

800

万元；

（

2

）、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83,805,237.00

元；

（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

3

、事实和理由：

2009

年

11

月

3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海上疏港通道工程施工合

同》，约定由原告承建

"KO+000-K2+280.418

直线段及直道部分工程

"

。 原告按照约定履行

了全部施工义务，被告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为原告做出

"

交工验收证书

"

，标明工程造价为

7600

万元；在原告施工期间，被告曾让原告进行合同外施工（海阳港防波堤兼海上疏港通

道工程南段），该追加工程被告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确认工程量为

7,805,237.00

元。

原告曾向被告支付过

800

万元履约保证金，根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海上疏港通道

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被告应于工程验收合格后返还履约保证金。 因工程已经交工验

收，故被告应支付原告履约保证金

800

万元。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海上疏港通道工程施工

合同》约定，工程款在竣工结算报告签署后两年内付清。

原告于

2012

年

3

月发现被告及其关联公司陷入多起重大诉讼之中， 极有可能丧失

支付工程款的能力。 原告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向被告发出催告，要求被告为工程款的支

付提供担保，但是被告没有能力提供，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原告特依《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68

条之规定，将被告诉至贵院，请贵院判如所请。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青岛海事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2

）青海法海商初字第

490

号】；

《青岛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青海法保字第

160

号】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35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

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1

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贵权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名，代表股份数为

580,588,13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680,161,768

股的

85.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

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湛江珠江啤酒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80,588,13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许丽华、莫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3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4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134

万元，净

利润

12,621

万元，期末净资产

756,877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2-03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昌吉延安北路证券营业部

获批同城迁址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以 《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延安北路证券营业

部开业的批复》（新证监局

[2012]23

号），确认公司昌吉乌伊西路证券营业部原址已停止一

切证券经纪业务活动，同意迁址、开业并更名。

据此，公司日前已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领取

了《营业执照》，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换领手

续。 变更后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延安北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昌吉市延安北路

198

号东方广场裙楼四层

5

区

3

丘

3

栋

W

号

负 责 人：李晓峰

联 系 电 话：

0994-2356937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2-02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杭州金华路证券营业部

获批同城迁址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以 《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华路证券营业部迁址

开业的批复》（浙证监许可

[2012]20

号），确认公司杭州温州路证券营业部已关闭旧经营场

所，成功迁至新址、准予开业并更名。

据此，公司日前已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领取了《营业

执照》，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换领手续。 变更

后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华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金华路

88

号尚品商务楼

313

室南侧

负 责 人：许佐

联 系 电 话：

0571-88022072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35

元；税前每

10

股现金红利

1.50

元，税后每

10

股现金红利

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

●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一、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经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本次利润分配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1,494,67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224,201,25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2

年

5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0.135

元。

（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

红利

0.15

元。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

0.135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

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

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15

元。该等

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4)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4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18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2012

年

5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本公司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美都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金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

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

:

公司证券部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9

层

邮 编

:100031

资询电话

:010-66428179

、

66428032

传 真

:010-66428061

联系人

:

万智斌、任晓佼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47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依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在年报

中对治理非规范情况进行特别披露的要求，现将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

2011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

公司治理

"

第一条

"

公司治理及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后续

开展情况

"

之第（一） 项

"

关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原披露内容为：

关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没有直接或间接干预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 公司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完备的供销系统，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现象。 公司亦无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现对该部分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关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没有直接或间接干预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 公司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完备的供销系统，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现象。公司亦无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提供未公开信息等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4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

10: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侯伟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12,491.4404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740

万股的

60.23％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公

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第

2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

审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审议《关于

<

对控股子公司浙江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491.4404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491.4404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连莲女士、苗丁先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